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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傷害配偶權

我在婚前認識了⼀位有夫之婦，之後進⽽演變發⽣了關係，後來我也結婚了，我想要終⽌這樣不正常的
關係，對⽅不肯，雖後後續就再也沒有什麼碰⾯，但對⽅仍要求要與她當朋友，如若不從，就以我的婚
姻及我所⼯作的公司提出威脅，要將我倆曾經的關係公開，因為我不想我的婚姻及⼯作有所影響，所以
有好⻑⼀段時間我都配合她透過電話與其聯繫，雖然聯繫的內容不太重要，另外在對⽅情緒不佳的情況
下，也時常提出威脅，甚⾄揚⾔要斷我⼿腳，所以我只能不斷地安撫﹒接受她無理的與我保持聯繫，但
⻑此以往我有⼀種被綁架的感覺，雖然有因必有果，但是當我想撥亂反正的時候，因為受威脅導致我不
知該如何適從，精神上都上都受到了極⼤的壓⼒，只好求諸於法律，試問如果我提告了，我該付出何種
代價或刑罰？有什麼⽅式可以制⽌對⽅或禁⽌對⽅在對我進⾏騷擾？

 法律百科（認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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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您好：
感覺得出來您遇到相當⼤的困難，以下僅就您的問題，列出相關的法律爭議或規定，以及本站現有的參考資料
，希望這些知識能幫助您得到若⼲指引。
不過，基於您有明顯的個案需求（真的想去告別⼈、也擔⼼被告），相關爭議均須由有關機關調查、審理證據
資料後才能解決，在此無法提供任何諮詢、預測或擔保。強烈建議您備妥證據資料，尋求專業律師的個案協助
。

 匿名（進階會員） 家庭‧⽗⺟⼦⼥ ∕ 婚姻 2022-03-16 06:29

與他⼈發⽣婚外情的法律責任
由於提問未特別說明過去婚外情（與性⾏為）發⽣的時間點，不過刑法通姦罪已於2020年經⼤法官解釋
後失效，依據現⾏法規，與有配偶之⼈性交的通姦⾏為，將不再受到處罰。

⺠事責任
「配偶權[1]」概念在實務⾒解中雖略有爭議，但多數判決依舊承認配偶權這個概念，也就是配偶之間互
相有忠誠、維持婚姻圓滿的權利、也是義務，如果有⼈破壞這段權利義務關係，那就會是侵害配偶權。
⽽⺠事責任，需要由權利受到侵害的⼈來主張，所以當配偶出軌時，被出軌的配偶才可以舉證，向出軌
者與第三者請求侵害配偶權的損害賠償。

（⼀）

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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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雷皓明、張學昌（2021），《通姦、外遇受害者如何保障⾃⼰的權利？》。
王琮儀（2021），《通姦罪被宣告違憲後，如果另⼀半外遇該怎麼辦？》。
雷皓明、張學昌（2020），《什麼情況可以告對⽅「精神賠償」？》。
林意紋（2020），《⼀般侵權⾏為（⼀）》。
林意紋（2020），《⼀般侵權⾏為（⼆）》。
楊舒婷（2021），《你好⼤、我不怕？不令⼈害怕的恐嚇還會犯恐嚇罪嗎？》。
紀欣宜（2020），《遇到恐怖情⼈怎麼辦？如何聲請保護令？》。

如前所述，根據刑法從舊從輕的基本法理[2]，通姦罪因違憲⽽被宣告失效、條⽂也已經被刪除後，不會
再追究以前通姦的犯罪⾏為，所以不會被起訴、審判（⽩話來說，不會被抓去關或處以罰⾦）。

遭到精神暴⼒時的法律問題
如題所述，提問⼈遭到各種威脅，如公開過往關係可能使現有婚姻關係與⼯作被毀、⼿腳被斷等等，精神
上受到極⼤壓⼒，這可能涉及到以下法規：

刑法
針對「斷⼿腳」這段話，因為是涉及到對他⼈⾝體健康的重⼤威脅，且這般想加害他⼈的通知是不法的
（除⾮基於醫療⽬的或其他正當⽬的，否則⼀般⼈沒有權利斷⼈⼿腳），可能涉及刑法上的恐嚇危害安
全罪[3]。

（⼀）

⺠法
針對問題中的威脅，如果已經造成提問⼈⾝⼼創傷，例如需要⾄⾝⼼科就診、服⽤藥物以穩定情緒和睡
眠，達到⾝⼼健康受傷害的程度，則依法可以向威脅者求償，並請求精神賠償∕精神慰撫⾦[4]。

（⼆）

家庭暴⼒防治法
提問⼈和先前的交往對象，雖然並⾮配偶關係，但可能被認定為「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
侶」。⽽這邊所說的親密關係伴侶，是指雙⽅以情感或性⾏為為基礎，發展親密的社會互動關係。實際
判斷時，可能會參考雙⽅的關係、親密程度、持續時間⻑短、是否發⽣性⾏為等因素綜合考量。
會特別提及這層關係，是因為依據家庭暴⼒防治法（簡稱家暴法）的規定[5]，即使2⼈並⾮配偶，但只
要是親密關係伴侶，同樣可以適⽤家暴法的規範，在遭遇到情感中的暴⼒對待時，可以⽤聲請保護令等
⼿段保護⾃⼰[6]。雖然第三者在道德上可能受到譴責，但在親密關係中是否也有拒絕被暴⼒對待的權
利、可否適⽤家暴法，需要由專業律師協助、嘗試爭取[7]。

（三）

如有個案需求，建議您尋求針對個案的法律服務
法律百科是共享知識的平臺，並未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律服務媒合。如果真的需要個案協助，建議您參
考問答：《除了在法律百科網站提問與直接找律師協助以外，請問哪裡可以找到⾯對⾯法律諮詢的管
道？》當中列出的法律諮詢資源、⽂章：《我需要找律師嗎？有什麼管道可以找律師或是尋求法律諮詢
呢？（下）》尋求律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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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 配偶權，保護令，恐嚇罪，侵權⾏為，精神賠償

   臺灣⾼等法院110年度上易字第727號⺠事判決：「是以，婚姻乃男⼥雙⽅以終⾝共同⽣活為⽬的⽽
締結之⾝分契約，夫妻之⼀⽅對於婚姻關係之完整享有⼈格利益，故於婚姻關係中，當事⼈間互負有
貞操、互守誠信及維持圓滿之權利與義務，此種利益即⺠法第195條第3項所稱之『基於配偶關係之
⾝分法益』即配偶權。⽽侵害配偶權之⾏為，並不以通姦⾏為為限，倘夫妻任⼀⽅與他⼈間存有逾越
結交普通朋友等⼀般社交⾏為之不正常往來，其⾏為已逾社會⼀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
姻共同⽣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當之，倘其情節重⼤，⾏為⼈即應依上開規定對被害⼈負
⾮財產上即精神慰撫⾦之損害賠償責任。」

[1]

   中華⺠國刑法第2條第1項：「⾏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為時之法律。但⾏為後之法律有利於⾏為
⼈者，適⽤最有利於⾏為⼈之法律。」

[2]

   中華⺠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命、⾝體、⾃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致⽣危害於安全者
，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

[3]

   ⺠法第184條第1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
⾵俗之⽅法，加損害於他⼈者亦同。」
⺠法第195條第1項：「不法侵害他⼈之⾝體、健康、名譽、⾃由、信⽤、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
其他⼈格法益⽽情節重⼤者，被害⼈雖⾮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4]

   家庭暴⼒防治法第63條之1第1、2項：「
I 被害⼈年滿⼗六歲，遭受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施以⾝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情事者，
準⽤第九條⾄第⼗三條、第⼗四條第⼀項第⼀款、第⼆款、第四款、第九款⾄第⼗三款、第三項、第
四項、第⼗五條⾄第⼆⼗條、第⼆⼗⼀條第⼀項第⼀款、第三款⾄第五款、第⼆項、第⼆⼗七條、第
⼆⼗⼋條、第四⼗⼋條、第五⼗條之⼀、第五⼗⼆條、第五⼗四條、第五⼗五條及第六⼗⼀條之規定
。
II 前項所稱親密關係伴侶，指雙⽅以情感或性⾏為為基礎，發展親密之社會互動關係。」

[5]

   保護令的規定，可⾒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6]

   實務上也曾經有疑似是第三者聲請家暴保護令⽽涉及保護令爭議的案件，參考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
109年度侵上訴字第67號刑事判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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